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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二次碩博士考試委員會紀錄 
時間：105 年 6 月 22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13 時 10 分 
地點：人文大樓 813 會議室 
主席：林主任淑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湯碧珠助教、曾麗雯助理 
出席：林淑貞、陳欽忠、劉錦賢、林文彬、尤雅姿 

討論事項： 
 

四、討論碩博士選修大學部相關課程計入研究所畢業學分案。 

說明：105學年度畢業條件修訂：本校學生選課辦法規定：研究生每學期應修學科學分由指導教授或系、所、學位學

程主管核定之。研究生因課業需要，除本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基本應修學分外，得經授課教師同意後，選修

大學部相關課程，該課程如需計入畢業學分，須經指導教授及系、所、學位學程相關會議通過，但以六學分

為限。 

決議：選修大學部相關課程，不計入畢業學分。 
 


